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I0111 

項目名稱 俸給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薪資及各項代扣款異動之通知： 

(一)薪資部分： 

教職員工之任用(聘任)或異動，由人事室以人事異動通知

單、考績(年資加薪或成績考核)通知書或其他核定資料，

隨時通知出納組及主計室。 

(二)各項代扣款部分： 

各項代扣款金額異動時（如公保、全民健保、退撫基(儲)

金、勞保、勞工退休金等），由人事室填具異動明細(含扣

款或退還金額)通知出納組，供其更新出納系統代扣款資

料。 

二、薪資清冊之審核： 

(一)人事室 

1.每月薪資：每月中旬開始核對出納組所送下月份薪資異動

一覽表及印領清冊、扣除明細表電子檔，並審核出納組

所送下月份薪資清冊所列職稱、姓名、等級、待遇等；

保險自付額；退撫基(儲)金自繳金額；勞工退休金自提

金額；追補(扣)調整數、急難貸款等代扣款之合法性及

正確性，核章後送主計室，如有不符，送請出納組更正。 

2.追補(繳回)薪資：審核出納組編製追補(繳回)薪資清冊中

應追補(繳回)之薪資及保險、退撫基(儲)金、勞工退休

金等代扣款應追扣(退還)金額，核章後送主計室。如有

不符，送請出納組更正。 

(二)主計室審核薪資及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儲)金

等）後，送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章。 

(三)主計室開立傳票，並由出納組辦理傳票支付作業，以系統

產生 Email通知當事人，同時辦理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

退撫基(儲)金等）撥付作業。 

三、各項代扣款部分： 

(一)公保： 

1.進入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 e系統進行人員異

動登錄資料維護。 

2.人事室每月於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 e系統完成



網路申報作業後，依據該系統產製公教人員保險繳費暨異動

清單，於本校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登錄資料後，列印動支經

費申請單連同繳費單辦理校內請款作業，奉核後送主計室及

出納組開立傳票、支票完成繳費後，人事室辦理校內經費核

銷作業。 

(二)全民健保(公保身分)： 

1.進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多憑

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進行申報人員健保異動資料維護。 

2.每月依據該系統產製的保險費計算表，於本校主計室網路

請購系統登錄資料後，列印動支經費申請單連同繳費單辦

理校內請款作業，奉核後送主計室及出納組開立傳票、支

票；完成繳費後，人事室辦理校內經費核銷作業。 

(三)退撫基金： 

1.進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局退撫基金繳納作業系

統進行退撫基金異動資料登錄維護。 

2.每月自該系統產製公務人員、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繳費

清單，於本校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登錄資料後，列印動支

經費申請單連同繳費清單辦理校內請款作業，奉核後送主

計室及出納組開立傳票、支票。於每月 10日前完成繳費，

人事室於退撫基金繳納作業系統完成網路申報作業，並辦

理校內經費核銷作業。 

(四)退撫儲金: 

1.進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局退撫儲金繳納作業系 

統進行退撫儲金異動資料登錄維護。 

2.每月自該系統產製公務人員、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儲金繳

費清單，於本校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登錄資料後，列印

動支經費申請單連同繳費清單辦理校內請款作業，奉核

後送主計室及出納組開立傳票、支票。於每月 10日前完

成繳費，人事室於退撫儲金繳納作業系統完成網路申

報，並辦理校內經費核銷作業。另退休撫卹儲金繳費清

單連同繳納證明，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彙送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局。 

控制重點 一、人事單位對於各該機關學校待遇之核發應負嚴密審查之責。 

二、人員異動情形包括：改敘薪級、升等、新聘兼（卸任）主管職

務、職務陞遷、考績晉級、考績升等、降級、停職、到離職、

留職停薪、曠職、超過規定請假日數之按日扣薪、強制執行扣



薪等。 

（一）新進或離職人員該月份之待遇，均應以實際在職日數折計發

給（每月以當月待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數計算）。 

（二）退休人員除奉准延長交代人員以外，均應自退休生效之當日

予以比照折計，如已發給者應予追回。 

（三）變俸人員，應以核定變俸之日為準，由人事單位通知出納單

位，予以變更待遇，如有差額並予追加扣補。 

（四）留職停薪人員其待遇不發給。停職人員發給半數之本俸（年

功俸）。 

（五）按日扣薪，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數計算每

日薪資。 

（六）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6 條

規定辦理。 

（七）代扣款各項減免、免予撥繳規定： 

1.極重度及重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全免。 

2.中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2保費。 

3.輕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4保費。 

4.撥繳退撫基金滿 40年者免再撥繳。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俸給法及施行細則。 

二、勞動基準法。。 

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四、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五、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費表。 

六、公立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 

七、銓審互核實施辦法 

使用表單 一、員工薪津清冊（全月）。 

二、員工薪津清冊（破月補發）。 

三、人員繳回薪資清冊。 

四、薪資異動一覽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2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8697&ctNode=561&mp=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7
http://www.edu.tw/files/publication/B0020/9310.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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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中旬完成人事相關系統
異動資料維護、提供代扣款
資料(如公健保、退撫基金等）並
核對薪資異動一覽表 

人事室 

更正處加蓋職名章或重製補、扣清冊 

人事室、出納組 

核章，並進行各項代
扣款（公健保、退撫
基金）之審核作業 

主計室 

核章 

校長 

辦理傳票支付作業 

出納組 

  通知出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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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冊補、扣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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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人員異動時，確認代扣款（如
公健保、退撫基金等）之異動情形 

 人事室 

準備 

否 
更正 

出納組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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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評估期間：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11月20日 

本單位職掌業務控制作業(俸給核發控制作業)，其自行評估結果如下表： 

 
評估重點 

評估情

形 
部分落實/未

落實/不適用

情形說明 

改善措施/ 

興革建議 

落實 
部分

落實 

未落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確實依規定執行內部控制

制度之各項控制及風險評 

估作業。 

 

  



   

二、遵循相關法令規定。  
  


   

三、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行。 

 

   


   

三、俸給核發作業 

 (一)是否隨時將人員動態以

派令或異動通知單等資料

，確實通知出納管理單位

及主(會)計單位。 

 （二）出納單位是否造具下

月份待遇印領清冊或補、

扣薪資冊。 

 （三）人事單位審核「員工

薪津清冊」、「收回員工

薪津清冊」是否無誤並核

章。 

 (四)會計單位審核「員工薪

津清冊」、「收回員工薪

津清冊」是否無誤並核章

。 

 (五)機關首長是否於「員工

薪津清冊」、「收回員工

薪津清冊」核章。  

 (六)是否送還出納單位辦理

傳票支付作業。 

 

   


   



 (七)出納單位以Email通知當

事人。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俸給核發作業.

